附件1：

第四次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评估汇总表

县级市（区）文旅行政部门、市行业协会或直属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单位全称（与法人证书保持一致）
	项目名称
	项目级别
	保护单位
级别
	保护单位信息
	初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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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注

	
	
	
	
	
	非遗保护工作联络员
	联系方式
	通讯地址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（备注：如单位名称发生变更，请在“单位全称”一栏写填写变更后的名称，原名称在“备注”一栏里填写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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